
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博藝館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 

招標文件修正對照表 

項次 招標文件名稱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01標租標的清冊 

1. 太陽光電設置得採用防水型支架

或加設浪板後再設置光電模組。 

2. 太陽能板原則不透光，需配合室

內展示空間、採光設置。 

3. 建築物立面山牆需保留。 

4. 如涉及建照或使照申請或變更

時，由本所「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

所典藏、展示場館整建利計畫-博

藝館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

務」案之規畫設計單位協助辦理。 

5. 投標廠商得提出更優之太陽能設

置方式。 

1. 太陽光電設置得採用防水型支架

或加設浪板後再設置光電模組。 

2. 太陽能板原則不透光，需配合室內

展示空間、採光設置。 

3. 建築物立面山牆需保留。 

4. 現有採光罩、斜屋頂構造及既有牆

面由太陽能廠商拆除。 

新增備註 

 04廠商文件審查表 

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之廠

商，且營業項目登記須有乙級以上電

器承裝業（E601010）或能源技術服

務業（IG03010）或再生能源自用發

電設備業（D101060）至少包含一項。 

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之廠

商，且營業項目登記須有乙級以上電

器承裝業（E601010）或能源技術服務

業（IG03010）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

備業（D101060）至少包含一項。 

 

 04廠商文件審查表 
單一投標廠商擁有正式躉售再生能

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

單一投標廠商擁有正式躉售再生能

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

 



項次 招標文件名稱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實績

累積需達600峰瓩 (kWp)以上。 

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實績

累積需達 2,000峰瓩 (kWp)以上。 

 09投標單 

回饋金百分比       %（請以阿拉

伯數字書寫，數值可填寫至小數點後

二位，回饋金百分比不得低於8%） 

回饋金百分比       %（請以阿拉伯

數字書寫，數值可填寫至小數點後二

位，回饋金百分比不得低於 10%） 

 

 11評選須知 

(1) 投標值 =投標設備設置容量

(kWp)×回饋金百分比(%)。 

(2) 投標設備設置容量及回饋金百

分比之數值填寫至小數點後二

位；回饋金百分比不得低於8%。 

(1) 投標值=投標設備設置容量(kWp)

×回饋金百分比(%)。 

(2) 投標設備設置容量及回饋金百分

比之數值填寫至小數點後二位；回饋

金百分比不得低於10%。 

 

 12標租契約 

 設置地點如涉及建照或使照申請或

變更時，由乙方辦理，甲方得予協助，

相關衍生費用由乙方負擔。 

修正標租契約第三條第六

項。 

 13投標須知 

1. 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

之廠商，且營業項目登記須有乙

級以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或

能源技術服務業（IG03010）或再

生 能 源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業

（D101060）至少包含一項。 

2. 單一投標廠商擁有正式躉售再生

能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或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

1. 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之

廠商，且營業項目登記須有乙級以

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或能源

技術服務業（IG03010）或再生能

源自用發電設備業（D101060）至

少包含一項。 

2. 單一投標廠商擁有正式躉售再生

能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或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

修正投標身分。 



項次 招標文件名稱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備實績累積需達600峰瓩 (kWp)

以上。以提供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或國外再生能源躉購契約書

頁面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 

備實績累積需達2,000峰瓩 (kWp)

以上。以提供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或國外再生能源躉購契約書頁

面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 

 13投標須知 

(三)回饋金百分比不得低於8%(由標

租機關依該場域發電情況來填寫)。 

(三)回饋金百分比不得低於10%(由

標租機關依該場域發電情況來填

寫)。 

修正投標須知第七點第三

項。 

 13投標須知 

(六)投標單回饋金百分比係以百分

比（%）為單位，其數值應填寫至小數

點後二位，惟投標回饋金百分比不得

低於8%。 

(六)投標單回饋金百分比係以百分

比（%）為單位，其數值應填寫至小數

點後二位，惟投標回饋金百分比不得

低於10%。 

修正投標須知第十四點第

六項。 

 


